
105年度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作業教育訓練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政風室科員  張舒翔 



課程內容 



財產申報法基本概要(Q&A) 



應申報財產之人員 

• 法定申報義務人(第2條第1項第1款至12款) 

• 核定申報義務人(第2條第1項第13款) 

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必要人員 

• 代理申報義務人(第2條第2項) 

• 公職候選人申報義務人(第2條第3項) 

• 指定申報義務人(第2條第4項) 

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公職人員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者 

• 兼任申報義務人(施行細則第9條第2項) 



應申報財產之人員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第2條第1項第5款 

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
首長及職務列簡任十職等
以上之幕僚長、主管；公
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
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
十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
政府或公股出任司法人之
董事及監察人。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第2條第1項第12款 

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
政、會計、審計、建築管理
、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
融監督及管理、公產管理、
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
、專利、公路監理、環保稽
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
。 



申報類別與期間 



申報類別與期間Q&A 

Q：申報人於105年3月1日就到職，復於
105年4月1日卸離職，應為何種申報? 

A： 

1. 申報人選擇辦理就到職申報，則其申報
期限為105年6月1日，申報日可於105
年3月1日-4月1日間任擇1日。 

2. 申報人選擇辦理卸離職申報，則其申報
期限為105年6月1日，申報日應為105
年4月1日。 

 



申報類別與期間Q&A 

Q：申報人於105年11月1日就到職，其申報
期間為何?申報日應選擇何日?可否免次(106)
年度定期申報? 

A： 

1. 申報人就到職申報期間為105年11月1
日-106年2月1日。 

2. 申報人可於105年11月1日-106年2月1
日間任擇1日。 

3. 倘申報人擇106年度(106年1月1日-106
年2月1日)，可免106年定期申報。 

 



申報類別與期間Q&A 

Q：申報人於105年12月1日退休，應為何
種申報? 

A： 

1. 申報人選擇辦理定期申報，則其申報期
限為105年12月31日，申報日可於105
年11月1日-11月30日間任擇1日。 

2. 申報人選擇辦理卸離職申報，則其申報
期限為106年2月1日，申報日應為105
年12月1日。 

 



申報類別與期間Q&A 

Q：申報人調任不須申報財產之職務，仍暫兼
原職(應申報財產之職務)，應如何申報? 

A： 

 99.03.05/0999004506-採購科長調任不須
申報財產之專門委員，但仍暫兼採購科長
職務。 

 公職人員於接任新職務後暫兼原職務，非
屬於喪失應申報財產之身分，而須為卸離
職申報。因此，無庸再為兼任職務辦理兼
任申報，僅需於解除該所兼任職務時，再
辦理卸離職申報即可。 
 



申報類別與期間Q&A 

Q：公務人員倘具有2種以上應申報財產之職務
，其中一職務卸(離)職、解除代理、解除兼任時
，應如何申報? 

A： 

 98.02.27/0980007286-無論數職務間之受理申
報機關是否相同，其中一職務卸(離)職、解除代
理、解除兼任時，如尚有其他應申報財產之職
務，參照申報法第3條第2項但書避免重複申報
之意旨，無庸辦理前開申報，應俟其喪失最後
一職務時，始須辦理卸(離)職、解除代理、解除
兼任申報。 

 惟實務上類此情形不易得知與管控，請公職人
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告知受申報機關，以解
免該次卸(離)職、解除代理、解除兼任之申報義
務。 



申報類別與期間Q&A 

Q：申報人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申報財產，
怎麼辦? 

A：100.01.06/0991114024-申報人因右側腦出血入
院開刀診療，現處於意識模糊、行動不便之狀態，自
屬有「無法依規定如期辦理申報」之正當理由，揆諸
前開說明，當依日後該申報義務人之身體復原情形，
依財產申報法第3條第2項規定，於2個月內完成卸(離
)職財產申報。 



受理申報機關 

• 監察院 
– 總統、副總統；五院正、副院長。 

– 現、市、鄉、鎮長及民意代表。 

– 十二職等以上首長、公營事業正副首長、代表。 

– 政府公股出任司法人之董監事。 

– 公立專科以上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少將以上主官、簡任十二職
等以上司法官。 

• 政風室 
上開以外申報人，原則向其所屬政風機構申報，無政風機構者，由其
所屬機關指定之機構受理(如人事室)。 

• 各級選舉委員會 
總統、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 

 



受理申報機關Q&A 

Q：公職人員具有財產申
報法第2條第1項各款所列
2種以上身分時，應如何
處理? 

 

 

A：應分別向各該受理申
報機關申報(施行細則第
10條第2項)。 

 

 

Q：夫妻分別具有財產申
報法第2條第1項各款身分
時，可否由一方申報即可
? 

 

 

A：應依規定各自向各該
受理申報機關申報(施行
細則第10條第2項)。 



應申報標的 
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申報內容 取得價額 

(一)土地 全部， 

不論價值多少
均須申報。 

1. 登記時間 

2. 登記原因 

3. 取得價額
(取得5年以
上可無庸填
寫) 

實際交易價額 

(二)建物 取得年度之課稅現值
或市價 

(三)船舶 取得年度市價 

(四)汽車 
(含250CC以上重機) 

(五)航空器 

(六)現金 分別每人、每
項累計達新台
幣(含)100萬
元時，即應逐
筆申報。 

申報日 

當日之餘額 (七)存款 

(八)有價證券 以票面價額/單位淨
值計算 

(十)債權 

(十一)債務 

(十二)事業投資 



應申報標的 

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申報內容 

(九-1)珠寶、古董、字畫
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
財產。 

 

如每件20萬元以上，即須
申報。 

專利權、商標權、著
作權、黃金條塊、黃
金存摺、衍生性金融
商品、結構性商品(包
括連動債)高爾夫球證
等可轉讓且據交易價
值之權利或財物。 

(九-2)保險 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具有要保人身分時，
其名下之「儲蓄型壽險」、
「投資型壽險」及「年金型
保險」等險種，不論已繳保
費多寡，均須申報。 

在保險欄位內填報： 

1. 保險公司。 

2. 保險契約名稱。 

3. 要保人。 



應申報標的Q&A 

Q：請問「停車位」、「靈骨塔」、
「預售屋」及「合會」應填列於哪一
個項目中? 

A： 

1.停車位—建物。 

2.靈骨塔—備註欄。 

3.預售屋—備註欄。 

4.合會—備註欄。 



應申報標的-常見錯誤類型 

常見錯誤類型 

1 誤以為申報日即交件日，導致財產有所出入。 

2 誤申報已成年子女之財產。 

3 將數筆不動產面積及持分合併申報。 

4 將數筆存款合併申報。 

5 將存款小數點遺漏，導致溢報數倍存款金額。 

6 誤以為每筆債權、債務需達100萬元以上始須申報。 

7 漏未申報保單借款債務。 

8 漏報醫療險、健康險中含有「祝壽保險金」項目之保險。 



財產申報網路系統操作說明 



軟體下載安裝 

•連結https://pdis.moj.gov.tw 下載軟體 

 



軟體下載安裝 

1 

2 

3 

執行安裝 



軟體下載安裝 

 執行安裝 

4 

5 

6 



系統登入方式 

1.自然人憑證登入 

–憑證需在有效期限內 

–請準備IC卡讀卡機。第一次使用時請確認已安
裝讀卡機驅動程式。 

–申報人資料需存在於後台管理系統中 

2.帳號密碼登入 

–連結https://pdis.moj.gov.tw  

–申報人資料需存在於後台管理系統中 

 



系統登入作業 



忘記密碼處理方式 

1 

2 



下載財產資料 

注意： 

若完成授權之申報人，於定期申報期間登入系統，會跳出[下載財產資料注意
事項]，點選[我已閱讀]後可進入下一頁面 



下載財產資料 



下載財產資料 



下載財產資料 



申報資料上傳 
•須勾選「申報類別」與「此致機關」，並注意此致單位是

否正確。 

•資料上傳後如須補正、更正，請於資料修正後重新上傳即
可。 

 



申報結果查詢 



實務判例介紹 



實務判例介紹-1 

 事後更正資料仍不得免除故意申報不實責任。 

• 行政院102年3月28日院臺訴字第1020127935號訴
願決定書。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6條及第7條規定，受理
申報機關進行一定比例之查核時，應以抽籤前之財產申報資料為準，
其立法理由即為杜絕申報人心存僥倖，於重籤後始更正財產申報表。
訴願人於申報時既有故意申報不實情事，即應依前開規定裁罰，不
因受理單位實質審查後發現財產不符函請說明而免除其責任。 



實務判例介紹-2 

 間接故意係呈現行為人對法規範之輕忽與漠視。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字第503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96年判字第856號判決意旨。 

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行政違章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而言。在直接故意情況下，顯示行為人對禁
止或誡命法規範之明顯蔑視，而間接故意則呈現出行為人對法規範
之輕忽與漠視，二者均屬故意。是以，若申報人未確實了解相關法
令，並詳細查詢財產現況，即率爾申報，放任可能不正確之資料繳
交至受理申報機關，應屬可預見將發生申報不實之結果，而具有申
報不實之間接故意，即使其財產來源正當，或並無隱匿財產之故意，
仍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故意申報不實」違章行為之「故意」要
件。否則負申報義務之公職人員，不盡檢查義務而隨意申報，均得
諉為疏失，或所委代辦者之疏失而免罰，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
規定將形同具文。 



實務判例介紹-3 

 誠實申報財產之義務不因年度不同而有差異，不容以前年
度申報表以詳實申報為由，主張無申報不實之故意。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簡字第404號判決、100年
度簡字第386號判決 

• 誠實申報財產之義務不因年度不同而有差異，原告於各年度財產
申報時，本即應忠實履行，詳實查詢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
財產狀況，並核對無誤後始提出申報，自不容以前年度申報表已
詳實申報為由，主張無申報不實之故意。 

• 至於原告其他年度並無申報不實情事，與本件原告有違章事實之
認定無涉，尚不得據為本件免則之事由，原告以先前歷次申報財
產均正確無訛，主張本次純屬無心之過，絕無故意可言云云，核
非可採。 



實際操作&問題討論時間 



 

謝  謝  聆  聽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